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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善与性恶各自的得失 

——儒家生生伦理学基于三分法的考察 

杨泽波 1，2 

（1.山东大学 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，山东 济南 250100；2.复旦大学 哲学学院，上海 200433） 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 

摘  要：性善与性恶是孟子和荀子不同的人性主张，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如何处理这

两种不同人性理论的关系，早已成为儒学研究的重要话题。三分法提供了一种新的诠释可能。所谓三分

法是儒家生生伦理学基于对孔子思想结构的分析，将与成德成善相关的因素梳理为欲性、仁性、智性三

个部分，突破感性、理性两分模式束缚的一种方法。在这种新方法的视域下，孟荀二子的不同主张各有

其得失。性善论之所得是发展了孔子的仁性，但失之于忽视了智性，从孔子整全的思想结构中脱离了出

来，难以处理特殊境遇下如何成德成善的问题。性恶论刚好相反，其所得是推进了孔子的智性，而失之

于丢掉了仁性，致使学理缺乏道德动力，不得不将希望寄托于隆礼重法。要正确处理性善论与性恶论的

关系，应该打通孟子和荀子的壁垒，从仁性和智性两个层面看待人性，最终形成仁智双全，善恶齐备的

理论格局。舍此而求其他路径，最多是小修小补，纵有局部之效，但终究难成根本之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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孔子之后，孟子和荀子分别提出了自己的人性理论，展开了人性善恶的大讨论，对中国文化的

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近年来，我在建构儒家生生伦理学的过程中，以三分法为依据对这个问题

重新进行了梳理。三分法是基于对孔子思想结构的分析，将与成德成善相关的因素梳理为欲性、仁

性、智性三个部分，突破感性、理性两分模式束缚的一种方法①。由于有了这种新方法，我对性善论

与性恶论的理解与传统有了很大的不同。此前我分别围绕性善论和性恶论写过一些文章②，本文再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①三分法是我从事孟子研究的一项重要收获，多年来一直坚持不弃。见杨泽波：《孟子性善论研究》（再修订

版），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2016 年。而这种方法也成为我后来建构儒家生生伦理学的一个重要基础。见杨泽波：

《儒家生生伦理学引论》，北京：商务印书馆，2020 年；《儒学谱系论》，北京：人民出版社，2023 年。近年来有

学者注意到，舍勒的思想也可以从三分法的角度来理解。这种情况告诉我们，在西方哲学内部，感性、理性的两分

模式其实已经开始动摇了。当然，我的三分法不是从舍勒入手的，而是基于对孔子思想结构的细密分疏，有着鲜明

的中国特色。 

②关于性善论部分，详见杨泽波：《性善之谜——破解儒学研究的哥德巴赫猜想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

2023 年。关于性恶论部分，分别详见杨泽波：《性恶论的根本困难——从“道德动力学”角度审视荀子学理的内在

不足》，《管子学刊》2021 年第 5 期，第 5-12 页；《“性朴说”商议——儒家生生伦理学对荀子研究中一个流行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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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从相互对比的角度综合性地谈一谈孟荀二子各自的得失。 

一、孟子性善论的得失 

孟子性善论的所得，主要体现在推动和发展仁性方面。创立仁的学说，将其作为行礼的内在基

础，是孔子对中国文化最大的贡献之一。“人而不仁，如礼何？人而不仁，如乐何？”（《论语·八

佾》）这一论述所要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：如果人做不到仁，再好的礼再好的乐也不能发挥作用①。

孔子关于仁的论述非常多，但这些论述多是对弟子的随宜指点，看到弟子缺什么就给补什么，有两

个问题留了下来一直未能解决。它们分别是：第一，仁究竟是什么？第二，仁来自何处？ 

要将仁的学说贯彻到底这两个问题必须解决。孟子清醒地意识到这项任务的重要性，不拘常规，

以极大的魄力，创建了性善论，以此来解决上述问题。“性”字源于“生”字。性善论按其本意就

是生善论，意即人生下来就有善的属性。为说明这个道理，孟子使用了一个重要概念，这就是“才”： 

若夫为不善，非才之罪也②。 

故曰：“求则得之，舍则失之。”或相倍蓰而无算者，不能尽其才者也。（《孟子·告子

上》） 

“才”指草木之初。草木有其“初”，人亦有其“初”。只要顺着它的方向发展，不加破坏，

就可以成德成善。 

孟子又将“才”称为“端”： 

恻隐之心仁之端，羞恶之心义之端，辞让之心礼之端，是非之心智之端。人之有是四端也，

犹其有四体也。（《孟子·公孙丑上》） 

“才”和“端”是同等的概念。由其字义可知，性善论不能解读为“性本善论”或“性善完成

论”，而应理解为“心有善端可以为善论”。从严格的意义上说，“人之初，性本善”的说法并不

合性善论的基本精神，若改为“人之初，有善端”，可能更贴近孟子原意[1]46。 

由“才”和“端”展开来，孟子提出了一组概念，成为了一个概念群，主要包括“良心”“本

心”“良知”“良能”，其中“良心”最为有名。孟子提出这组概念旨在说明，道德根据不是从外

面取得来的，就在自己心内，不学而能，不虑而知，是生而即有的。这样一来，孟子就以性善论的

方式解决了孔子留下来的两个问题。仁究竟是什么？孟子回答：“仁者，人心也。”（《孟子·告

子上》这是说，仁就是良心。仁来自何处？孟子回答：“天之所与我者。”（《孟子·告子上》这

是说，仁来自天生③。经过这种努力，孟子很好地继承和发展了孔子仁的学说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点的批评》，《哲学动态》2021 年第 11 期，第 50-57 页；《我为什么不接受“性朴说”》，《衡水学院学报》2023

年第 3 期，第 1-7 页；《“性恶心善说”献疑——对荀子研究中一种新观点的检讨》，《探索与争鸣》2023 年第 4

期，第 84-90 页。 

①孔子的另一段话也可以置于这个背景来理解：“知及之，仁不能守之；虽得之，必失之。”（《论语·卫

灵公》）智可以达到的，如果没有仁守卫，也必将失去。扩展开来，这其实谈的就是智性和仁性的关系问题。智

性属于认知，它能得到一些东西，达到某种程度，但如果没有仁作为基础，这些东西、这种程度也不可能真正落

实。本文《论语》引文统一引自杨伯峻：《论语译注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0 年。 

②本文孟子引文统一引自杨伯峻：《孟子译注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08 年。 

③这里有一个重要问题需要加以澄清。孟子主张良心是生而即有的，乃至将其规定为“天之所与我者”，其

用心须细加分辨。孟子如此说，其起点是对人的观察，是通过“反求”找到自己内在的道德根据。在此之后，孟

子必须解决良心来自何处的问题。为此他提出了“才”和“端”的概念，但“才”和“端”也必须有其来源。对

这个问题做出终极回答是一项非常困难的任务。虽然当时中国大地已经经历了一次启蒙运动（我将这种启蒙称为

早期启蒙，详见杨泽波：《儒家生生伦理学引论》第 29 节“早期启蒙：中国文化的一个奇特现象”，北京：商务

印书馆，2020 年，第 210 页），但原始宗教的影响尚在，天还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。受历史条件的限制，孟子

只能将这个来源挂到天上，讲“天之所与我者”。但孟子这样做的本质是以人来说天，而不是以天来说人。换言

之，孟子将良心的来源归给上天，属于“借天为说”的性质，是顺着之前天论思想的惯性，为道德根据寻求一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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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此期间，孟子还特别注意思想方法问题。孔子仁的学说中有一项重要内容，这就是内省。“内

省不疚，夫何忧何惧？”（《论语·颜渊》）“见贤思齐焉，见不贤而内自省也。”（《论语·里

仁》）在孔子看来，要成为君子最重要的是要做好内省的工夫。孟子很好地领会了这一思想，沿着

相同的方向，进一步讲“反求诸己”： 

仁者如射，射者正己而后发。发而不中，不怨胜己者，反求诸己而已矣。（《孟子·公孙

丑上》） 

仁者如同射手一样，首先将自己的事情做好，即使超不过别人，也应“反求诸己”，不能抱怨。

孟子强调，成德成善最重要的不是向外取，而是向内心求，而人也有这个能力，完全可以把握住自

己的良心本心。由孔子的“内省不疚”到孟子的“反求诸己”是一个重要进步，标志着儒家内省路

线的正式成形，为后来的心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。 

同任何一门学说一样，性善论也有其失。历史上人们谈性善论所得者多，谈性善论所失者少，

因此，我们的分析当在这方面多加注意。在我看来，性善论有两个所失。第一个所失是只以“才”

论性善，不了解善性主要来自后天的教化。上面讲了，“才”是一个价值度很高的概念。人作为有

生命的类的一员来到世间，不是空无所有的，原本就带有特定的内容，这些都可以包含在“才”这

个概念中。为了加深理解，我进一步将“才”诠释为“生长倾向”[2]32-36[1]88-97。生长倾向主要有两个

所指：其一，它可以决定人成为自己；其二，它有利于人这个类的绵延。孟子看到了“才”的重要

性，将其规定为善之端倪，是一个重要的进步。遗憾的是，孟子到此就止步了，不了解要彻底说明

人何以有善性，还必须讲到社会生活对人的影响。人生存于世间，必与周围的人发生联系，受到他

们的影响。随着智性的成熟，又会不断思考问题，而思考的过程不会完全溜走，也会在内心留下一

些痕迹。我将这种情况称为“伦理心境”。这里说的“伦理心境”是指社会生活和智性思维在内心

形成的心理的境况和境界。一个是生长倾向，一个是伦理心境，二者虽有不同，但不可截然分割。

伦理心境必须以生长倾向为基础，生长倾向在正常情况也一定会发展为伦理心境。所谓良心，所谓

本心，所谓仁性，本质都一样，都是建基于生长倾向之上的伦理心境①。 

性善论的不足于是就显现出来了。孟子提出“才”的概念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，但他不了解“才”虽

不可缺，但人之善性主要还是来自社会生活和智性思维对内心的影响。也就是说，要化解性善之谜，既要

讲“生长倾向”，又要讲“伦理心境”，而“伦理心境”才是最重要的，才是性善的主干部分，其意义远

非“生长倾向”可以相比。孟子显然不明白这个道理。他完全以天生论善性，将其归为“天之所与我者”，

归为“我固有之”。这些说法在历史上虽有很大影响，但内部却隐含着严重的矛盾。比如： 

孩提之童，无不知爱其亲者；及其长也，无不知敬其兄也。亲亲，仁也；敬长，义也。无

他，达之天下也。（《孟子·尽心上》） 

孟子举了两个例子，一是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，二是及其长无不知敬其兄，以此证明人天生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终极的保证。虽然受之前天论的影响，人们愿意以“认其为真”的方式相信它，从而大大增强了这种学理的力量，

但其进路已经与原始宗教有了本质之别。（“借天为说”和“认其为真”是我诠释先秦儒家天论传统的两个重要

概念，详见杨泽波：《儒家生生伦理学引论》第七章“天的地位与作用的重新审视”，北京：商务印书馆，2020

年，第 176-224 页。）我们切不可因为孟子有“天之所与我者”的说法，就认为孟子是以原始宗教的方式谈道德，

是神秘主义，进而否定其思想的合理性。 

①详见杨泽波：《孟子性善论研究》（再修订版），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2016 年，第 72-87 页。一段时间

以来，不少学者不能理解我的这种做法，批评它仍然是经验主义或唯物主义。为此我在不同场合多次讲过，仁性虽

然来源于社会生活和智性思维对内心的影响，但它有明显的先在性，在处理伦理道德问题之前就已经存在了，正是

这种先在性决定仁性可以成为道德本体。另外，我的这种做法的逻辑起点是“我觉故我在”，我承认社会生活的存

在，是以“内觉”为起点，在发现并确定自己的智性后，一步步推论出来的，这与经验主义或唯物主义将社会生活

作为首出要素，将其作为整个学说的逻辑基础完全不同。详见杨泽波：《儒学谱系论》，北京：人民出版社，2023

年，第 41-47 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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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善性。但孟子没有意识到这两个例子相互关联存在的瑕疵。问题不在第一个例子。孩提之童都知

道亲近自己的母亲，不仅人是这样，很多动物也是如此。第二个例子就不幸运了。“及其长无不知

敬其兄”意思是说，人到了一定年龄都知道尊敬自己的兄长，但既然是到了一定年龄，就很难说明

善性完全是天生的了。“及其长”由此成了一个大漏洞：因为是“及其长”，所以敬兄之悌心是不

是生而即有的，已经说不清楚了。 

性善论的第二个所失，是只以仁性作为道德根据，不承认智性对于成德成善的意义。这个问题

涉及面更深更广。如上所说，孔子既讲仁，又讲智，讲仁为仁性，讲智为智性，仁性和智性都是成

德成善的根据。孟子未能很好地继承这种仁智双彰的思路。他的一些非常有名的论述，表面看非常

深刻，但很难禁得起细致的推敲。比如下面两段： 

仁义礼智，非由外铄我也，我固有之。（《孟子·告子上》） 

万物皆备于我，反身而诚，乐莫大焉。（《孟子·尽心上》） 

头一句是说，仁义礼智我原本就有，不是从外面取得来的。据我推测，孔子是不会这样说的。

在孔子那里，仁和义可以说是内在的，但礼和智明显不能这样说。礼是周代的礼乐之制，只有学习

才能掌握，学习属于智，怎么能说“非由外铄我也”呢？次一句也是一样。这里的“物”指成德成

善的根据。孟子认为，成德成善的所有根据我都具有，要成德成善只须反身去求，真诚不欺就可以

了，就能体验到最大的快乐了。据我分析，这话孔子也是不会讲的。成德成善离不开外在的礼，不

学习就不能掌握，怎么能说“万物皆备于我”呢①？ 

之所以有这种情况，是因为孔子和孟子的思想并非完全一致。孔子思想中有欲性、仁性、智性

三个要素，其中仁性和智性都是成德成善的根据；孟子思想中则只有欲性、仁性两个部分，仁性成

了成德成善的唯一根据，智性失去了应有的位置。我将这种情况称为“孔孟心性之学的分歧②”。孟

子的历史地位前后变化较大。先秦一般是周孔或孔颜并称，直到宋代孟子升格运动后，才开始把孔

孟捆在一起，孔孟之道的说法才广泛流行开来。受此影响，人们习惯性地认为，孟子全面继承了孔

子的思想。但从三分法的角度看，孔子思想全面，孟子思想则偏向了一边。别的暂且不谈，仅以上

面引述的两段材料来说，如果孟子是孔子亲炙弟子，当面向孔子汇报，相信一定会受到孔子批评的③。这

足以说明，孟子虽然立志全面继承孔子的思想，但他只以仁性作为成德成善的根据，智性在其学理

系统中没有实际的地位，也就是说被丢掉了。这种差异直接影响着儒学发展的进程。孔孟心性之学

的分歧是儒学发展的头等重大事件，再没有哪个因素的重要性可以与之相比了[3]10-16。 

性善论的这两个不足，造成的影响不完全一样。第一个方面，即只以“才”论性善，未能着重

从社会生活的角度解说善性的原因，其影响并不大。因为受历史条件的制约，当时人们的思维水平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①出于孟子之口而孔子不会说的话，我共找到四处，分别是：“人之所不学而能者，其良能也；所不虑而知者，

其良知也。”“万物皆备于我矣。反身而诚，乐莫大焉。”“仁义礼智，非由外铄我也，我固有之也，弗思耳矣。”

“学问之道无他，求其放心而已矣。”为节约篇幅，这里只分析了第二和第三个例子。这方面的详细情况请见《儒

学谱系论》，北京：人民出版社，2023 年，第 48-49 页。 

②发现孔孟心性之学分歧是我从事孟子研究的重要收获之一。另外还有两个重要收获分别是：一，以伦理心境

解读良心；二，还原先秦义利之辨的真精神。这两点均是发前人之未发，而后人很难改易的。详见杨泽波：《性善

之谜——破解儒学研究的哥德巴赫猜想》“序言”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23 年，第 2-3 页。 

③这里有一个实际的例证。子路让子羔做费县宰，孔子说这是害了别人的儿子。孔子为什么这样说，从下文

看，似乎与影响其学习有关。子路却说：“‘有民人焉，有社稷焉。何必读书，然后为学？’”意思是说，那个

地方有百姓管理，有社稷祭祀，既如此，何必非要读书为学呢？孔子随即回应道：“是故恶夫佞者。”（《论语·先

进》）孔子批评子路表面是嫌其强嘴利舌，但结合上文可知，其间也包含着不同意子路轻视为学的态度。姚海涛

《“学宗”荀子论“学”思想发微——以孔荀之道的名义》（2023 年中国哲学史学会年会论文）一文对孔子之后

的“废学”现象有详细分疏，认为其表现有三：一是不必读书，然后为学，将读书与为学析离为二；二是认为孔

子学问之道高妙深远，在学习上有畏难倦怠情绪；三是仅措意于“学”之细枝末节，不顾及大本大源。可以参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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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限，能达到这一步已经不容易了，这种说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人们的需要。但我们今天不能

止步于此。随着时代的进步，哲学思维水准的提升，我们已经可以清楚看到社会生活和智性思维对

人性的影响，完全有理由从“伦理心境”的角度深入解读良心本心。如果还像孟子那样，只以“才”

论性善，只谈“天之所与我者”，只谈“我固有之”，不谈后天教化对人性的重要作用，那两千余

年的发展不是白费了吗？何谈进步呢？而这也是我认为虽然近些年来孟子研究有了很多新成果，但

仍有进步空间的一个重要理由。  

第二个方面的不足，即只有仁性作为成德成善的根据，忽视智性的作用，其影响则要大得多。

孟子创立性善论，以良心本心作为成德成善的唯一根据，窄化了孔子的思想，直接引起荀子的反弹，

由此展开了孟荀之争（详见下文）。更为重要的是，按照孟子的说法一些现实问题很难得到合理的

解释。嫂溺是否援之手是一个典型的例子：  

淳于髡曰：“男女授受不亲，礼与？”孟子曰：“礼也。”曰：“嫂溺，则授之以手乎？”

曰：“嫂溺不援，是豺狼也。男女授受不亲，礼也；嫂溺，援之以手者，权也。”（《孟子·离

娄上》） 

此章常被引用，从理论深处说，是因为它涉及了如何处理伦理道德领域中普遍原则和特殊情况

的关系。孟子主张，良心本心是成德成善的唯一根据，遇事只要反身求得自己的良心本心即可。这

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。因为良心本心的本质是伦理心境，伦理心境来自社会生活和智性思维对内心

的影响。这种影响在形成过程中，也将社会生活的一般原则带了进来，作为结晶物，早就存在于内

心了。一旦社会生活遇到类似的问题，这种结晶物就会显现自身，告知何者为是，何者为非。只要

向内心去求，就可以知道何者当行，何者不当行。但遇到特殊情况，就没有这样简单了，就需要对

各种情况加以总结，权衡利弊，以决定自己的行动方案。嫂溺是否援之以手，就属于这种情况。嫂

溺是一种特殊情况，不是生活常态，没有统一固定不变的答案。遇到这种情况必须想一想，权衡各

种利弊，才能得出结论。尽管这种“想一想”有时非常短暂，只在一刹那之间，但它已不再是直觉，

而是一种推理，不再属于仁性，而上升到智性的范畴了。孟子将仁性作为成德成善的唯一根据，否

定了智性的作用，所以他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很难自圆其说。 

二、荀子性恶论的得失 

与孟子相反，荀子性恶论走的是孔子智性的路线，极大地发展了智性。性恶论的起点是对于性的界定：

“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。性之和所生，精合感应，不事而自然谓之性。”（《荀子·正名》）①人生

在世必有物质欲望，这种物质欲望是生之所以然者，是不事而自然者。这种性可以叫作“物欲之性”。

物质财富有限，物质欲望则没有止境。任由物质欲望无限度发展，必然引出争夺，导致天下动荡。

荀子将这种情况称为“顺是”： 

今人之性，生而有好利焉，顺是，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；生而有疾恶焉，顺是，故残贼生

而忠信亡焉；生而有耳目之欲，有好声色焉，顺是，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。（《荀子·性

恶》） 

这是说，人生而有“好利”“疾恶”“好声色”等物质欲望，顺着这些欲望发展，定会“辞让亡”“忠

信亡”“礼义文理亡”。这种结果是不好的，所以人性为恶。历史上人们将荀子的人性理论概括为性恶论，

主要是从这个角度展开的。 

性恶只是荀子学说的起点，其目的还是成德成善。荀子将这个过程叫作“化性起伪”。“伪”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①本文荀子引文统一引自王先谦：《荀子集解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8 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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字现在写作左“人”右“为”。庞朴从新出土材料中发现了一个上“為”下“心”的“ ”字，认

为荀子所说的伪，应该是这个字，代表的是心的活动以及这种活动的结果。这个看法经过梁涛等人

的努力，近年来已广为人们接受[4]71-80。经过这些努力后，人们普遍认识到，荀子凸显“伪”字，目

的是强调，善不是天生的，而是后天养成的，用荀子的话说即为： 

今人无师法，则偏险而不正，无礼义则悖乱而不治。古者圣王以人之性恶，以为偏险而不

正，悖乱而不治，是以为之起礼义，制法度，以矫饰人之情性而正之。（《荀子·性恶》） 

任由物质欲望发展，不加礼法的限制，一定会引生社会的混乱。圣人不忍心这种局面，制定礼

义法度以矫饰人的情性，由“不正”归为“正”。这个过程即为“伪”。“人之性恶，其善者伪也”

（《荀子·性恶》），将这个道理讲得清楚而明白。简言之，“伪”是受到圣人制定的礼仪法度矫

饰后的结果。 

荀子这方面的思想不仅清楚明白而且严密有序。细读文本可知，性恶论内部有两极，一是人生

而有的物质欲望，任其发展，必然天下大乱，故为恶；二是圣人制定的礼义法度，通过礼义法度，

人可以把原本不好的性变成“伪”，成为善。如果仅有这两极，性恶论的体系仍不够完整，因为它

尚未说明由前一极是如何过渡到后一极的。为此，荀子在这两极中间事先预设了一个条件，这就是

人有认知能力。这种认知能力也是人之性，可以称为“认知之性”。预设“认知之性”非常必要。

如果不肯定人有这种能力，无法认知礼义法度，再好的礼义法度也没有用。荀子想得很周全，一定

要预设这个条件，以保证自己理论的完整。荀子性的概念中既包括“物欲之性”的内容，又包括“认

知之性”的内容，二者缺一不可，道理就在这里。荀子思想缜密的特点在这些环节上得到了充分的

展现。 

荀子非常重视“认知之性”。我曾把相关内容分疏为四个环节，即：“人心有辨”“知礼知义”

“虚壹而静”“知道守道”。这四个环节逐一相连，形成了一个严密的系统，极大地细化了孔子学

习认知的思想。前面讲了，在孔子思想中，学习认知是成德成善的重要因素，我将相关思想称为“智

性”。荀子重视“认知之性”明显源于孔子智的思想。抛开政治因素不谈，仅就心性问题而言，性

恶论的意义不在于以善或恶来界定人性，而在于以恶为起点，以认知为中介，最终达到“化性起伪”

的目的，在于对于“认知之性”的重视及多方面的精辟论说。先秦时期，在认知问题上，荀子思考

最深，论说最详。不管受多少诟病，有多大委屈，荀子在儒家发展史上始终占有一席之地，难以抹

杀，根本原因就是他继承了孔子的智性，并有极大的拓展。 

历史上，关于荀子性恶论的认识虽然也有一些差异，但总的看较为一致。近年来，随着荀学研

究的深入，在这方面有了一些新的理解。其中影响力较大的是周炽成、林桂榛力推的“性朴说”。

周炽成认为，《性恶》篇与《荀子》其他各篇在内容上多有不合，实为后人伪作。荀子并没有性恶

的明确说法，其真正要表达的是一种性朴的主张①。林桂榛与周炽成的思路相近，但认为推定《性恶》

篇全系伪文，在方法和材料上尚有可商榷之处。《性恶》篇中的“性恶”当为“性不善”之讹，而

“性不善”也就是“朴”。西汉末年刘向等整理荀书时受“善恶”对说观念的影响，将“不善”改

为“恶”，铸成大错[5]276。要正确理解荀子，必须回归“性朴说”。 

我对“性朴说”持保留态度。从现象上看，《荀子》文本中“朴”字多见，如“性者，本始材

朴”“今人之性，生而离其朴，离其资”（《荀子·性恶》），等等。这些论述说明，在荀子看来，

人天生为“朴”，没有善性，善性是后天教化的结果。因此，从“性朴”角度解说荀子的人性论亦

有其根据。而我之所以不赞成“性朴说”，主要是基于三个方面的考虑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①自 2007 年以来，周炽成围绕这个问题发表了多篇文章，这些文章后结集为《荀韩人性论与社会历史哲学》，

广州：中山大学出版社，2009 年。该书业已成为了解性朴说起源与主要观点的必读书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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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先，当时告子已经有了“性无善无不善”的说法。从孟子与告子辩论中所转述的告子的一些

言论，如“性犹杞柳也，义犹桮棬也。以人性为仁义，犹以杞柳为杯棬”“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，

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”“生之谓性”（《孟子·告子上》）等来看，告子的这些说法其实就是一种

“性朴”的主张，意即人生下来是一张白纸，没有善与没有恶，善恶皆源于后天的影响。孟子与告

子有如此多的争辩，至少说明告子的主张在当时已经有了较大的影响。荀子在稷下多年，猜测其对

告子的思想有所了解，当有一定的合理性。如果荀子以“性朴”作为自己人性理论的标志，那与告

子就没有区别了。以荀子喜好非议他人的性格，他不应止步于此，只是简单重复他人的思想。 

其次，这种说法不利于彰显荀子的政治主张。荀子介入人性问题的讨论，有着强烈的政治关怀，

并非单纯出于理论兴趣。在战国末期，如何合理地重建社会秩序，是最为重要的任务。荀子认为，

最有效的途径是“贵礼义”，而要实现这一目的，必须以性恶论为基础，承认人性是恶的。如果按

照孟子的说法，人人都有善性，那么礼义就没有必要了。“性善则去圣王，息礼义矣；性恶则与圣

王，贵礼义矣”（《荀子·性恶》）讲的就是这个道理。要之，荀子既以“朴”论性，又以“恶”

论性，其思想重点显然在后者。以“恶”论性，不仅可以与当时相近的思想（如告子）区别开来，

以彰显自己的特色，而且有利于强调“贵礼义”的政治主张，为合理安排社会秩序打下坚实的根基。 

最后，更为重要的是，我不赞成“性朴”更接近真理的这种理念。持“性朴说”的学者普遍有

这样一种看法：性善论强调善是天生具有的，打破了当时人们对于性的一般理解，不仅“析辞擅作，

以乱正名”①，而且带有明显的唯心主义倾向；“性朴说”强调善性并非生而即有，而是来自后天教

化，不仅符合孔子“性相近，习相远”的主张，而且更接近唯物主义，更接近真理。换言之，在这

些学者心目中，“朴”是人性的真实状态，孟子不明白这个道理，所以讲性善，荀子准确把握住了

这个道理，所以讲“性朴”。后人不明其故，将“性朴”误读为“性恶”，不仅在文本上造成了诸

多困难，也极大地掩盖了荀子学理的价值。要正确理解这个问题，一个必须的步骤，就是重新将荀

子的人性论界定为“性朴”。 

我认为，这里有两个问题必须予以澄清。第一，人性原本是不是为朴？根据前面的分析，人天

生就有“才”，就有“生长倾向”，儒家所强调的爱亲敬长等内容，就是在这个基础上逐步发展起

来的。看不到这一点，儒家的道德内容就成了空中楼阁，既无法得到好的解释，更无法正确看待人

与动物的关系，延续旧式“人禽之辨”的弊端[6]35-39。另外，社会生活和智性思维对内心的影响虽然

是后天的，但它在面对新的伦理道德问题时作为结晶物早就存在了，有强烈的先在特性。人们只要

通过“内省”“反求”，就可以找到它，以它作为道德的根据，一般不再需要新的学习。在处理新

的伦理道德问题之前，人性并不是一张白板。由此出发，我们可以清楚看到，人性原本就不是“朴”

的。第二，“性朴”的看法是不是更接近真理？在持“性朴说”的学者心目中，朴是人性最为真实

的状态。如果能够把荀子学说重新界定为“性朴”，就可以光明正大地将荀子纳入真理的阵营，列

为“新的正统”了。这种看法亟待商榷。应该清楚看到，唯物主义不代表唯一真理，唯心主义也不

尽是垃圾。我们对于唯物主义的肯定过于盲从，完全不了解其弊端在何处；对于唯心主义的批判又

过于武断，全然不知道其价值所在。“那种希望以‘性朴说’借道经验主义、唯物主义抬高荀子，

达到‘扬荀抑孟’之目的，不客气地说，仍然是对经验主义、唯物主义和先验主义、唯心主义这些

概念的不加反省的滥用，是之前浅薄唯物心态的变形产物。”[7]54 非常遗憾，这个问题似乎并未引起

相关学者的充分重视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①引用荀子“析辞擅作，以乱正名”之语，批评孟子不顾约定俗成的原则另搞一套，是路德斌文章中的一个

提法。详见路德斌：《荀子：“心伪”与“大本”——从清儒荀学研究的不足看当下荀学复兴所要解决的一个根

本问题》，《邯郸学院学报》2017 年第 3 期，第 12-22 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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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有学者不赞成“性朴说”，仍然坚持性恶说法的，但其理据与我不同。这些学者指出，荀子

明言“好利”“疾恶”“好声色”是人的情性，这三个方面都是不好的，是恶端，所以不宜将荀子

人性论界定为“性朴”，而应坚持传统的“性恶”的称谓，只不过这种恶不是指本恶，而是指恶端。

意即，人的物质欲望为恶端，所以人性为“恶”，而不为“朴”。我对这种观点也持保留态度。在

荀子学理中，“好利”“疾恶”“好声色”与“争夺”“残贼”“淫乱”彼此相对，前者为因，后

者为果。荀子并不以“好利”“疾恶”“好声色”这些原因论恶，而是以“争夺”“残贼”“淫乱”

这些结果论恶，是有精心考虑的。“纵其欲，兼其情”“养其欲而纵其情” （《荀子·解蔽》）之

类的说法，在《荀子》全书中多次出现，说明荀子并不否定物质欲望。如果荀子将“好利”“疾恶”

“好声色”视为恶端，以此界定性恶，必然引出否定物质欲望的结论，走向禁欲主义。荀子准确预

见了这种风险，所以不以“好利”“疾恶”“好声色”论恶，只以“争夺”“残贼”“淫乱”论恶，[7]54

当然，在“好利”“疾恶”“好声色”中，“疾恶”又有一定的特殊性。“疾”指嫉妒，“恶”指

憎恶。有人认为这已经明显属于恶的范畴了，故为恶端。在我看来，“疾恶”虽然不完全同于“好

利”“好声色”，但荀子将其放在一起讲而不是分开处理，是因为“疾恶”是物质欲望的必然属性。

同样是人的生物本能。如果将“疾恶”视为恶端，势必会对物质欲望持否定态度，背离荀子“纵其

欲”“养其欲”的思想精神。由此可知，“疾恶”与“好利”“好声色”属于同类概念，都是人的

自然本能，谈不上恶与不恶，不宜将其视为恶之端。在荀子学理中，只有物质欲望不加限制导致的

不好结果才为恶。“所谓恶者，偏险悖乱也。是善恶之分也已。”（《荀子·性恶》）荀子这一表

述，已经将问题表达得十分明确了。牟宗三的一段话也可以为此提供证据，他说：“（荀子）把人

只视为赤裸祼之生物生理之自然生命，此动物性之自然生命，克就其本身之所是而言之，亦无所谓

恶，直自然而已矣，惟顺之而无节，则恶乱生焉，是即荀子所谓性恶也。”[8]194
 

荀子在建构性恶论的过程中，受各种条件的影响，对仁性的理解不深不透，这是性恶论最在的所失。

仁字在当时已成为一个常用语，因此，荀子关于仁的论述并不少。比如，“信信，信也；疑疑，亦信也。

贵贤，仁也；贱不肖，亦仁也。言而当，知也；默而当，亦知也。故知默犹知言也。故多言而类，圣人也；

少言而法，君子也；多言无法而流湎然，虽辩，小人也。”（《荀子·非十二子》）相信应该相信的，这

为信，怀疑应该怀疑的，这同样为信。尊敬贤可之人，这为仁，鄙视不贤可之人，这同样是仁。言说得当，

这是知，不言而得当，这同样是知。这段文字中明确用到“仁”字，说明荀子同样讲仁。 

但需要强调的是，与孔子、孟子不同，荀子讲的仁不具有先在性。先在性是我非常重视的一个

概念。简单说，先在性就是先于问题而存在。先在性又可细分为两种情况，一种是“先天而先在”，

一种是“后天而先在”。此处先说“先天而先在”。人有“才”，有善之“端”，有“生长倾向”，

这些都是生而即有的，这些生而即有的内容在处理伦理道德问题之前已经存在了，这就叫“先天而

先在”。荀子也讲仁，但他从性恶论立场出发，不承认仁有天生的因素，不承认人生而有善端，只

重后天教化，只讲“积伪”，等于否定了仁的这种先在性。 

一些学者不同意这种理解，认为荀子性恶论系统中同样承认人有善端。他们多引述下面一段材料为证： 

凡生乎天地之间者，有血气之属必有知，有知之属莫不爱其类。今夫大鸟兽则失亡其群匹，

越月踰时则必反铅，过故乡则必徘徊焉，鸣号焉，踯躅焉，踟蹰焉，然后能去之也。小者是

燕爵，犹有啁噍之顷焉，然后能去之。故有血气之属莫知于人，故人之于其亲也，至死无穷。

（《荀子·礼论》） 

这些学者认为，荀子明言“有知之属莫不爱其类”，这里的“有知之属”指人，既然“有知之

属”都知道爱其类，那就等于承认人原本就有爱的属性。爱属于善，所以人天生就有善端。更有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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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指出，“不难想见，‘凡生乎天地之间者，有血气之属莫不有有①知，有知之属莫不知爱其类’，

若在此下一转语，‘恻隐之心，仁之端也’（《孟子·公孙丑上》）的讲法则将呼之欲出”[9]9。这

个问题须认真推敲。细读文本可知，“莫不爱其类”的基础是“有知之属”。这个“有知之属”的

“知”就是“认知之性”之“知”。人天生有认知能力，但它只是一种能力，不带有内容，内容是

这种能力与外物相接，不断学习得到的。这可能是“荀子到底没有下此一转语，其间的原委颇耐人

寻味”[9]9 的深层原因。因此，“爱其类”的“爱”不宜理解为天生的爱，只宜解读为通过认知而学

会的爱。换言之，“有知之属莫不爱其类”是说，人有认知能力，通过这种能力可以学会爱其类，

不宜理解为人天生就知爱其类。这种理解还可以验之于荀子思想的逻辑关系。荀子创立性恶论，目

的是反对孟子的性善论，而性善论的核心是说善是天生的；如果荀子承认人天生就有善端，就知“爱

其类”，那与孟子就无法区分了，还怎么反驳孟子呢？以荀子思想之缜密来说，他不会在这个根本

环节上有如此重大的疏漏，自己打自己的脸。以“有知之属莫不爱其类”证明荀子承认人天生有善

端，无论在文本上还是在逻辑上，都有很大困难②。 

再谈“后天而先在”。这个概念难度较高，不易把握，其大意是说，虽然善性来自后天的养成，

但在处理伦理道德之前已经在了。我提出这个说法，主要是为了解说“伦理心境”的特点。按照儒

家生生伦理学的理解，“才”是仁性的一个来源，但不是其全部，仁性更重要的来源是伦理心境。

伦理心境来自社会生活和智性思维的影响，当然是后天的，但它作为一种结晶物在处理伦理道德问

题之前已经存在了，有明显的先在性。“后天而先在”说明的就是这种现象。 

常见有人对此不解，批评说，你以伦理心境解说仁性，荀子同样认为善来自后天的教化，在于

“注错习俗之所积”，这两者当有一致性，为什么你要以此反对荀子呢？这里的关键即在于是否承

认“注错习俗之所积”的结果具有先在性。在我看来，伦理心境虽然来自后天，但它具有先在性，

正是这种先在性保证它可以成为成德成善的根据。荀子的认识显然远没有达到这个程度。他重视后

天环境对人的影响，强调只有通过“积伪”，斫木才能生器，埏埴才能成瓦，最终达到“化性起伪”

的目的。这本身是对的。可惜他不了解，“积伪”的过程并不能成为成德成善的根据，只有“积伪”

的结果成为结晶物，具有先在性，才具有这一功能。换言之，人确实有学习认知的能力，以此可以

接受社会环境的影响，学习行为规范，但仁性作为道德本体不是这个学习认知的过程，而是这个过

程的结果，是这个结果的结晶物。结晶物与过程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它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固化成形了，

在面对新的伦理道德问题之前已经存在了，有明显的先在性。荀子思想的不足在这里就显现出来了。

荀子重视后天教化，以此强调“积伪”的重要，这没有问题。但他不明白后天教化只有上升为结晶

物，具有先在性，才能成为成德成善的根据。只承认“积伪”，未能看到“积伪”的结果有先在性，

荀子论仁在这个关键点上差了分寸，掉了链子。 

荀子论仁不仅不明白其“先在性”，更不重视其逆觉性。逆觉性与先在性直接相关，由先在性

必然引出逆觉性。前面讲了，“内省不疚”是孔子论仁的重要内容。孟子发展了这一思想，进而讲

“反求诸己”。无论是“内省”，还是“反求”，其方向都是向内的，其思维方式都是直觉。这种

情况牟宗三称为“逆觉”： 

逆觉者即逆其汩没陷溺之流而警觉也。警觉是本心自己之震动。本心一有震动即示有一种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①此处后一个“有”字似为衍文。 

②荀子所说的“有义”与这种情况相似。荀子讲：“水火有气而无生，草木有生而无知，禽兽有知而无义，

人有气、有生、有知，亦且有义，故最为天下贵也。”（《荀子·王制》）一些学者强调，荀子明言人不仅有气、

有知，而且有义，可见荀子同样承认人生有善端。我的理解有所不同。“有义”有两种可能，一是天生即有，一

是后天才有。验之于荀子，他明显是说，人是有义的，但这种义来自后天的教化，是“积伪”的结果，而不是讲

这个义是天生，是生而即有的。否则必然与其整体思想发生根本性矛盾，性恶论大厦就会从内部完全垮掉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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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在不容已之力量突出来而违反那汩没陷溺之流而想将之挽回来，故警觉即曰逆觉。逆觉之中

即有一种悟。悟即醒悟，由本心之震动而肯认本心之自己即曰“悟”。悟偏于积极面说。直认

本心之谓悟。[10]138-139
 

逆觉不是眼光向外求，而是向内收。良心本心遇事自己会震动，与此同时，人还有一种能力了

解这种震动，以便能够将自己心收回来，这就叫“逆觉”①。逆觉是成德成善必不可少的工夫。 

荀子论仁没有这种逆觉性。他的一些说法表面看似乎与孔孟一致，其实不然。这里举两个例子。

一个是“内自省”： 

君臣上下，贵贱长幼，至于庶人，莫不以是为隆正。然后皆内自省以谨于分，是百王之所

同也，而礼法之枢要也。（《荀子·王霸》） 

君臣上下，贵贱长幼，以至于普通百姓，均是为了平正天下。不仅如此，而且还需要中“内自

省”，这也是君王与百姓相同的，是礼法必不可少的环节。这里虽然讲到了“内自省”，但其含义

较为一般，并没有明显的向内心反求的意思，与孔子说的“内省不疚”，孟子说的“反求诸己”有

明显的区别，切不可因为用了同样的字眼，而混淆其间的差异。 

再一个是“思仁”： 

空石之中有人焉，其名曰觙，其为人也，善射以好思。耳目之欲接则败其思，蚊虻之声闻

则挫其精，是以辟耳目之欲，而远蚊虻之声，闲居静思则通。思仁若是，可谓微乎？（《荀

子·解蔽》） 

觙善射好思，但耳目可以败其思，蚊虻可以挫其精。只有不受影响，闲居静思才可以通。这里

的“思仁”，从文脉上看，指的是一般性的思考，可以理解为思考自己的德性，并没有孔子和孟子

文中那种明显的逆觉的意思。 

由此可知，先在性和逆觉性是仁性的两个核心特征。孔子讲“内省”，孟子讲“反求”，根本

用意便是要凸显这种先在性和逆觉性。荀子则不同，他不接受性善论，不承认人天生就有善的倾向，这

等于否定了仁性“先天而先在”的一面。另外，虽然他重视“注错习俗之所积”，没有看到“积伪”的结

果具有先在性，这等于又否定了仁性“后天而先在”的一面。这个不足直接影响到逆觉问题。先在性是逆

觉性的前提，没有先在性就谈不上逆觉性。荀子否定了仁性的先在性，自然不会承认仁性的逆觉性了。 

荀子这一失误，对学理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。在荀子研究中，关于恶性何以产生礼法的问题，

第一个圣人如何出现的问题，一直多有讨论。其实这些都不是很大的问题。荀子性恶论的根本困难

是无法保障其学理的活动性，无法解决道德动力问题[11]5。我提出这一看法的理据一是休谟，二是牟

宗三。“休谟伦理难题”之所以重要，是因为它涉及理性能否充当道德根据的问题。休谟承认理性

对道德有一定的影响，但不认为理性是道德的根据，因为“理性是完全没有主动力的，永远不能阻

止或产生任何行为或感情”[12]498。牟宗三梳理宋明儒学，判朱子为旁出，一个根本性理由，就是认

为朱子学理缺乏动能，是“只存有而不活动”，而非“即存有即活动”[13]531。休谟和牟宗三，一个

在西，一个在东，前后相差两百多年，却分别从不同角度谈到了理论的活动性问题，堪称为奇，可

见这个问题的重要。所谓“活动性”问题从三分法的角度看，实际是说，智性没有办法提供动力，

只有仁性有此功能，要保证一门道德学说活起来，不沦为死理，必须保证其学理中有仁性的位置。

为了便于阐述，我把这一理论进一步概括为“道德动力学②”。我提出这一命题意在表达这样一个意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①牟宗三论逆觉多从负面进入，强调当本心陷溺时，自己有所醒悟，不甘心陷溺，要求将其挽救回来。但根

据我自己的体会，逆觉也可以从正面进入，意即在生活境遇中，本心给予命令，要求如何去做，我们通过逆觉可

以知道本心的要求。这个过程不一定是负面的，不一定非要从陷溺的角度讲。 

②“道德动力学”是我受牟宗三影响，在建构儒家生生伦理学过程中提出的一个说法。详见杨泽波：《儒家生生伦理

学引论》第三十二节“‘道德动力学’：一个有重大学术价值的问题”，北京：商务印书馆，2020 年，第 230-233 页。 



 

 23 

思：在一门完整的道德学说中，智性是死的，仁性是活的，要让其真正动起来，成为活理，成为人

们的“自愿”①行动，用牟宗三的话说，必须有孟子的“本心”义②。 

性恶论的根本困难当从这个角度来理解。因为荀子学理的基础是智性，未能充分看到仁性的意

义，所以无法解决认知之心认识礼义法度后自愿而行的问题。有学者提出不同的看法，认为荀子的

认知之心不是一般意义的，而是“道德智虑心”，既然如此，活动性就不再是一个问题了。我想申

辩的是，休谟和牟宗三所谈的认知问题，原本就是道德意义的，就是“道德智虑心”，而不是一般

意义的认知，不是纯粹的理论理性。他们有力证明了，道德意义的认知之心是没有“主动力”“不

活动”的。这个问题必须认真对待，除非我们能够证明休谟和牟宗三说错了，活动性根本就是一个

伪问题，我们就必须认真反省荀子学理的困难，不能视而不见，否则只能回到休谟和牟宗三之前，

在旧有框架中打转③。 

三、性善论与性恶论的融合汇通 

综上所述，孔子自创立儒学起，思想内部与成德成善便有欲性、仁性、智性三个要素，其中后

两个方面都是成德成善的根据。孔子之后，孟子为了解决仁究竟是什么以及仁来自何处的问题，创

立了性善论，提出“良心”“本心”“良知”“良能”等概念，将其作为成德成善的根据，一举解

决了孔子留下来的那两个问题。遗憾的是，在此过程中孟子发力过猛，不重视智性对于成德成善的

作用和意义，不自觉丢失了智性。要而言之，孟子性善所得在仁性，所失在智性。 

荀子敏锐地发现了这个问题，以性恶论加以反驳。性恶论最有意义之处，是在肯定“物欲之性”的同

时，预设了“认知之性”，承认人可以通过学习认知以掌握圣人制定的礼义法度，按其要求而行，从而达

到“化性起伪”的目的。同样可惜的是，荀子虽然也讲仁，但他不了解仁一定具有先在性和逆觉性，所谈

之仁是空的，无法解决动力问题，无法必然走向善。要而言之，荀子性恶论所得在智性，所失在仁性。 

性善论有其所得亦有其所失，性恶论同样有其所得亦有其所失，双方都是偏而不是全。如何将

双方面融合起来，便成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。目前荀子研究中有一种“以荀摄孟”倾向，认为荀

子性恶论内部包含着善端，只要将这些因素发掘出来，就可以实现以荀统孟的目的了。我不同意这

个看法。前面讲过，荀子性恶论的根本精神是反对孟子善源于天生的这一主张，强调善只能来自后

天的教化。如果认为荀子的性恶论系统也包含善端，那不仅势必与其学理的根本精神相违背，而且

在材料的解读方面也会面临诸多困难。在我看来，既然孟子和荀子分别走了仁性的路线和智性的路

线，要将双方融合起来，合理的办法自然是将他们纳入三分法的框架中，在孟子性善论的基础上补

足智性，或在荀子性恶论基础上补足仁性，回归到孔子欲性、仁性、智性三者齐全的思想结构之中。

以此为基础，我们便有希望打通双方的思想壁垒，形成一个仁智双全，善恶齐备的学理系统。除此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①我关注“自愿”问题，最初是受到了冯契的影响。详见杨泽波：《“自觉”与“自愿”——关于冯契先生伦

理思想的一段往事及其感想》，载于《追寻智慧：冯契哲学思想研究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7 年。 

②牟宗三批评朱子，一个重要理由，就是认为朱子论心“并无孟子之本心义”。牟宗三：《从陆象山到刘蕺

山》，《牟宗三先生全集》第 8 卷，台北：台湾联合报系文化基金会、联经出版事业公司，2003 年，第 7 页。 

③在 2023 年 11 月 25-26 日华侨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举办的“荀子哲学的新开展国际学术研讨会”上，东

方朔作了“认知、信念与行动——对荀子‘知道’‘可道’到‘守道以禁非道’的分析”的主旨报告。该报告借

鉴西方汉学界荀子研究的新成果，将荀子“心知道，然后可道；可道，然后能守道以禁非道”的著名论述划分为

“知道”“可道”“行道”三个部分，认为由“知道”到“行道”必须经由“可道”这个环节，“而‘可道’作

为一种评价性信念其自身也足以产生对理由加以回应的驱动能力，当一个理性的行动者真诚地持有‘可道’的信

念时，我们就有理由期待这个信念持有者将信念本身化为行动，其中的原因不是因为他‘应该’这样做，而是他

‘会去’ 这样做……”这个报告有很强的学术前沿性，材料充实，分析细密，给人以很强的启发，但我读后仍然

难以消除内心的疑虑。我的疑虑集中在如何理解信念上，这个问题涉及较深，受文章主题所限，此处无法展开，

容当另文详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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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外，其他办法只能是小修小补，纵有局部之效，终究难成根本之法[14]26-32。 

这再次说明了三分法具有极高的学理价值。我一再强调，儒学最明显的特点是在生成之初就没

有受西方哲学的影响，没有感性、理性的两分模式，内部贯穿的是欲性、仁性、智性的三分结构。

在这种结构中，欲性负责对于物欲的看法。智性是一种学习认知的力量，由此可以认识礼义法度，

掌握是非标准。这方面的内容西方也有。儒学最可贵的地方是多了仁性（准确地说是仁的内容极为

丰富，俨然成为一个系统，远远超过了西方哲学）。人之所以有仁性，既源于“先天而先在”的生

长倾向，又源于“后天而先在”的伦理心境。儒家历史上常说不断的仁或仁性乃至仁体，不过是建

基于生长倾向之上的伦理心境而已。仁性最大的好处，是可以提供动力，保证智性不沦为死理，要

使一门道德学说完整有效，不能只有智性，没有仁性。但反过来说，一门完整的道德学说也不能只

有仁性，没有智性。智性担负着对仁性加以再认识的神圣职责，不仅要明了仁性的来源、特性，更

要在仁性出现弊端的时候，对其加以调整，使之重新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。这项工作在当前特殊的

历史条件下，更为重要，更为宝贵，更为不可或缺。以三分法统合孟子和荀子，乃至心学与理学，

是一项艰苦的工作，道路曲折，阻碍重重，但拥有极为广阔而光明的前景，只要砥砺奋进，不断前

行，就有希望见到胜利的曙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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